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舒茨测控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

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

引第 3号—募集资金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太平洋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或“主办券商”)对江苏舒茨测控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舒茨股份”)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

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舒茨股份自挂牌以来共完成 3次定向发行及募集资金行为，其中第一次、第

二次定向发行的募集资金已于 2023年度以前使用完毕，故太平洋证券现针对舒

茨股份2021年股票定向发行于2024年度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核查并出具本报

告。舒茨股份该次定向发行的具体情况如下：

舒茨股份 2021年 9月 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1年 10月 15

日召开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江苏舒茨测控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定向发明说明书>的议案》等议案。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年 11月 10日印发出具了

《关于对江苏舒茨测控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股转系统

函(2021)3745号）。2021年 11月 22日，募集资金全部到账，缴存银行为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经济开发区支行（账号：10520401040018310）。

舒茨股份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500,000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0 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000,000.00元，本次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

金、偿还银行贷款及项目建设。



2021年 11月 30 日，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苏

公W[2021]B109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验证，确认截至 2021年 11月 22日，本次股票发行认购资金 15,000,000.00元已

全部到账。

2021年 12月 13 日，舒茨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股票定

向发行新增股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0），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1年 12月 17日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已经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制度已于 2016年 9月 19日披露于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明确募

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

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

进行专户存储，公司财务部详细记录募集资金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情况，公司董事会每半年度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出具《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三方监管情况

公司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与相关机构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议案》，公司与发行时主办券商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账号为 10520401040018310。

2023年 6月 26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

对主办券商和挂牌公司协商一致解除持续督导协议无异议的函》，自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无异议函之日起，由太平洋证券任公司的主办



券商并履行持续督导义务。并且，公司、太平洋证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熟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存储、管理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不得存放非

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三方监管协议与全国股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

管协议》模板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总额 15,000,00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7,048.94

合计 15,027,048.94

二、募集资金使用 14,907,329.85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 14,010,169.85

支付公司研发楼装修费用 897,160.00

三、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19,719.09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形，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形，不

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募集资金余额转出的情

形。

四、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2022年 4月 1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22年 5

月 24日召开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信息的情况。

六、主办券商的核查工作

主办券商对舒茨股份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的存放、

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手段包括：查阅股票发行相关资料；查阅公司相

关公告信息披露文件；获取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检查募集资金相

关账户对账单；查阅公司资金账户余额；与公司相关人员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了现场沟通交流等。

七、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公司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均符合《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

定向发行指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3号—募

集资金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存放与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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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4 月 29 日


